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審查認定申請表(教育學程生適用)
收件日期： 115  年 3  月   31  日                     ■掛號郵寄（加附44元A4回郵信封一個）

	系 所
	
	聯 絡
方 式
	手機：

	學 號
	
	
	E-mail：

	姓 名
	
	
	

	申 請 事 由
	本人業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擬申請教育專業課程認定。
申請人(親筆簽名)：
申請日期：115  年  3  月  31 日         

	附件
	1.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 2.服務學習卡3.身分證正面影本

	審 核 結 果
(師就處課程組)
	※該生符合本校

·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認定及修課邏輯審核：
教育基礎課程：　    學分；教育方法課程：　    學分；教育實踐課程：　    學分；

共計　    學分。
· 依技術與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已修習職業教育與訓練及生涯規劃相關課程並成績及格
· 參與至少30小時教育相關之志工服務
※該生不符合本校規定，原因：□1.學分不足：           學分  □2.其他：       
承辦人：　　　　  組長：            秘書：         　處長：　　　　       
年　　月　　日

	證書製作審核
(師就處課程組)
	核發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
高師大師職字第                     號證書
	簽收證書：
年   月   日

	
	承辦人：　　　       組長：          秘書：  　        處長：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教育專業課程審查認定申請表
經教育部 113 年 8 月 7 日臺教師(二)字第 1130062255 號函同意備查

	姓名
	
	學號
	

	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及學分
(教育部核定科目，請勿修改及異動表格)
	學分認定欄
(由學生依成績單確實填寫，
並依教育部核定科目填列相對應科目)
	審核欄
(審核單位填寫)

	課程類型
	科目名稱
	應修學分數
	學
年
度
	學期
	已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教育基礎課程
	*教育概論
	2
	教育基礎課程：
一、應修至少6學分。
二、教育概論、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或教育心理學(雙語教學)、教育社會學、特殊教育導論等科目，應至少選修 6 學分。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哲學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心理學
	二擇一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心理學(雙語教學)
	
	
	
	
	
	
	
	
	

	
	*教育社會學
	2
	
	
	
	
	
	
	擬認定　　學分

	
	*特殊教育導論
	3
	
	
	
	
	
	
	擬認定　　學分

	
	教育政策與改革
	2
	
	
	
	
	
	
	擬認定　　學分

	
	學校行政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行政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法規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史
	2
	
	
	
	
	
	
	擬認定　　學分

	
	比較教育
	2
	
	
	
	
	
	
	擬認定　　學分

	
	中等教育
	2
	
	
	
	
	
	
	擬認定　　學分

	
	青少年心理學
	2
	
	
	
	
	
	
	擬認定　　學分

	
	青少年發展與輔導
	3
	
	
	
	
	
	
	擬認定　　學分

	
	人際關係與溝通
	2
	
	
	
	
	
	
	擬認定　　學分

	
	親職教育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
方法
課程
	*輔導原理與實務
	2
	一、應修至少8學分。
二、課程發展與設計或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教學)或課程發展與設計(英語及雙語教學)、教學原 理、學習評量、班級經營、輔導原理與實務、教育議題專題等科目，應至少選修8學分。
三、教育議題專題為必選科目。
	
	
	
	
	
	擬認定　　學分

	
	*課程發展與設計
	三擇一
	2
	
	
	
	
	
	
	擬認定　　學分

	
	*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教學)
	
	
	
	
	
	
	
	
	

	
	*課程發展與設計(英語及雙語教學)
	
	
	
	
	
	
	
	
	

	
	*教學原理
	2
	
	
	
	
	
	
	擬認定　　學分

	
	*學習評量
	2
	
	
	
	
	
	
	擬認定　　學分

	
	*班級經營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議題專題
	2
	
	
	
	
	
	
	擬認定　　學分

	
	跨領域素養教學與評量
	2
	
	
	
	
	
	
	擬認定　　學分

	
	數位教學設計
	2
	
	
	
	
	
	
	擬認定　　學分

	
	A I 輔助數位教學設計
	2
	
	
	
	
	
	
	擬認定　　學分

	
	教師專業發展
	2
	
	
	
	
	
	
	擬認定　　學分

	
	補救教學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研究法
	2
	
	
	
	
	
	
	擬認定　　學分

	
	心理與教育測驗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統計學
	2
	
	
	
	
	
	
	擬認定　　學分

	
	行為改變技術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實踐課程
	* (分科)教材教法
	三擇一
	2
	一、應修至少8學分。
二、「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為必選科目。
	
	
	
	
	
	擬認定　　學分

	
	* (分科)教材教法(雙語教學)
	
	
	
	
	
	
	
	
	

	
	* (分科)教材教法(英語及雙語教學)
	
	
	
	
	
	
	
	
	

	
	(分科)進階教材教法
	三擇一
	2
	
	
	
	
	
	
	擬認定　　學分

	
	(分科)進階教材教法(雙語教學)
	
	
	
	
	
	
	
	
	

	
	*(分科)進階教材教法(英語及雙語教學)
	
	
	
	
	
	
	
	
	

	
	* (分科)教學實習
	三擇一
	2
	
	
	
	
	
	
	擬認定　　學分

	
	* (分科)教學實習(雙語教學)
	
	
	
	
	
	
	
	
	

	
	* (分科)教學實習(英語及雙語教學)
	
	
	
	
	
	
	
	
	

	
	(分科)進階教學實習
	三擇一
	2
	
	
	
	
	
	
	擬認定　　學分

	
	(分科)進階教學實習(雙語教學)
	
	
	
	
	
	
	
	
	

	
	(分科)進階教學實習(英語及雙語教學)
	
	
	
	
	
	
	
	
	

	
	(分科)探究與實作
	2
	
	
	
	
	
	
	擬認定　　學分

	
	適性教學
	二擇一
	2
	
	
	
	
	
	
	擬認定　　學分

	
	適性教學(雙語教學)
	
	
	
	
	
	
	
	
	

	
	戶外教育
	2
	
	
	
	
	
	
	擬認定　　學分

	
	教育行動研究
	2
	
	
	
	
	
	
	擬認定　　學分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
	2
	
	
	
	
	
	
	擬認定　　學分

	
	跨領域閱讀素養
	2
	
	
	
	
	
	
	擬認定　　學分

	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1項規定：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將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列為必修學分。
	審核欄

	學年度
	學期
	已修習科目名稱
	學分數
	成績
	□合格
□不合格

	
	
	
	
	
	

	
	
	
	
	
	

	說明：
1、 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教育專業課程科目，總學分數應至少修習26學分。
(1) 教育基礎課程：
1. 應修至少6學分。
2. 教育概論、教育哲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心理學(雙語教學)、教育社會學、特殊教育導論等科目，應至少選修6學分。
3. 教育心理學、教育心理學(雙語教學)僅得擇一門認定2學分。
(2) 教育方法課程：
1. 應修至少8學分。
2. 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教學)、課程發展與設計(英語及雙語教學)、教學原理、學習評量、班級經營、輔導原理與實務、教育議題專題等科目，應至少選修8學分。
3. 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教學)、課程發展與設計(英語及雙語教學)僅得擇一門認定2學分。
4. 教育議題專題為必選科目。
(3) 教育實踐課程：
1. 應修至少8學分。
2. 「教材教法」及「教學實習」為必選科目。
3. 教材教法、教材教法(雙語教學)、教材教法(英語及雙語教學)僅得擇一門認定2學分；教學實習、教學實習(雙語教學)、教學實習(英語及雙語教學)僅得擇一門認定2學分；進階教材教法、進階教材教法(雙語教學)、進階教材教法(英語及雙語教學)僅得擇一門認定2學分；教學實習、進階教學實習(雙語教學)、進階教學實習(英語及雙語教學)僅得擇一門認定2學分；適性教學、適性教學(雙語教學)僅得擇一門認定2學分。
(4) 其餘4學分可依學生需求於教育基礎課程、教育方法課程、教育實踐課程科目中自行選修。
2、 擋修限制(未依規定修課，該科目學分數不予採認：
(1) 修習「教育方法課程」之必修科目前，須先修畢至少一門「教育基礎課程」之必修科目；「教育基礎課程」之必修科目及「教育方法課程」之必修科目得同時修習。
(2) 修習擬任教領域之教材教法課程前，應至少修畢本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中含「教學原理」或「課程發展與設計/課程發展與設計(雙語教學)/課程發展與設計(英語及雙語教學)三擇一」在內12個教育專業課程學分。
(3) 擬任教領域之「教材教法/教材教法(雙語教學)/教材教法(英語及雙語教學)」課程修畢成績及格後，始得修習擬任教領域之「教學實習/教學實習(雙語教學)/教學實習(英語及雙語教學)」課程。
(4) 「閱讀理解策略教學」修畢且成績及格後，始得修習「跨領域閱讀素養」。
3、 本表雙語師培課程可認列為一般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總學分數26學分內；教師證加註雙語教學次專長之課程修習資格及檔修限制等相關資訊，請另參照本校各領域專長之雙語教學次專長課程架構表，非本校雙語師培課程不得採認為雙語教學次專長學分。
師資生須修畢「職業教育與訓練」、「生涯規劃」相關科目，始可取得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學分不計入教育專業課程總學分內；相關課程請參照本校「生涯規劃」及「職業教育與訓練」相關科目一覽表。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審查認定申請表1120419版本
收件日期：115年　3　月　31　日                                                         第   次送件

	系 所
	

	學 號
	
	聯絡方式
	手機:

	姓 名
	
	
	E-mail:

	申 請 事 由
	· 正在修讀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部分認證）
· 業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第一科）
· 已持有中等學校合格教師證書（加科）
· 已持有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現修畢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加階段）

擬申請
專門課程認定：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
敬請工業設計學系惠予辦理。

申請人： 

申請日期： 115年　3　月　31　日  

	附件
	部分認證
	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業界實習18小時輔佐資料(若尚未完成，暫免附，完成此條件，方視同完成此專長職前要求) (業界實習證明，請學生自行檢附)

	
	第一科
	1.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 2.服務學習卡 3.身分證正面影本  4.業界實習18小時輔佐資料5.研究生以大學學歷報考中等教育學程者,須檢附「本校碩、博師資生修習輔系/雙主修課程學分審核申請表(須學系審核完畢再檢附)」

	
	加科
	1.畢業證書影本 2.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 3.身分證正面影本 
4.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5.業界實習18小時輔佐資料
※請同步至本處檢定與實習組申請「加階段/加科登記」，以取得教師證。 

	
	加階段
	1.畢業證書影本 2.成績單正本(於成績單上用螢光筆劃記認證科目) 3.身分證正面影本4.合格教師證書影本 5.服務學習卡  6.業界實習18小時輔佐資料
7.研究生以大學學歷報考中等教育學程者,須檢附「本校碩、博師資生修習輔系/雙主修課程學分審核申請表(須學系審核完畢再檢附)」
※請同步至本處檢定與實習組申請「加階段/加科登記」，以取得教師證。

	繳費
	部分認證
	第一科
	加科
	加階段
	出納組簽章：



	
	□ 300元審查費
	■ 300元審查費
	□ 300元審查費
□ 100元證書費
	□ 300元審查費
□ 200元證書費
	

	知識衰退期（10年）條款之例外

（須檢附相關文件）
	□所修習之科目皆未超過10年     □所修習之部分科目已超過10年

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檢附相關文件，經審核通過者，得不受10年之限制。

□申請時向前推算連續三年任教於相關學科領域或具備相關實務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者。

□申請時已取得該任教學科領域相關之較高學位，並具二年以上任教於相關學科領域或實務工作經驗，且現仍在職者。

□申請時向前推算具六年相關任教學科領域或實務工作經驗者。

	認 定 系 所
審 核 結 果
	※該生已符合本校□高級中等學校「設計群－立體造形專長」專門課程之認定：
【設計專業能力】：　　 學分、【繪畫表現能力】：　　 學分、【立體造形能力】：　　 學分、

【數位設計能力】：　　 學分、【立體實作能力】：　　 學分、【職業倫理與態度】：　　 學分，

共計：　　 學分。

※該生不符合本校規定，原因：□1.學分不足    學分  □2.其他：                

※業界實習18小時：□通過、□不通過
承辦人核章：　　　　　　　　　系所主任核章：　　　　　　　　　　年　　月　　日

	專門科目認證

他校修習學分

五分之四限制
	他校修習之專門科目學分及格者，經系所審核通過□已超過□未超過該類科要求總學分數之五分之四。　　　　　　　　　　　　　　　　　　　　　　

本次送審實得：【設計專業能力】：　　 學分、【繪畫表現能力】：　　 學分、【立體造形能力】：　　 學分、【數位設計能力】：　　 學分、【立體實作能力】：　　 學分、【職業倫理與態度】：　　 學分，共計：　　 學分。                             學生簽章：                     

	證書製作審核
	加科
	核發中等學校教師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

師培中專字第                    號證書
	簽收證書：

   年   月   日

	
	承辦人：　　　　     組長：        秘書：       　處長：　　　　　    年　　月　　日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中等學校教師師資職前教育課程
專門課程審查認定表  
經教育部112年4月19日臺教師(二)字第1120029849號函備查

	姓名
	
	學號
	

	教育部核定課程科目及學分欄

(核定科目，請勿修改)
	學分認定欄
(由學生依成績單確實填寫)
	審核欄

系所認定簽章
(由審核人員填寫)

	課程類型
	科目名稱
	學分數

	學
年
度
	學期
	已修習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成績
	

	【設計專業能力】最低需修習學分數8學分

	必修
	基本設計
	3
	
	
	
	
	
	擬認定　　學分

	
	色彩學
	2
	
	
	
	
	
	擬認定　　學分

	
	設計概論
	2
	
	
	
	
	
	擬認定　　學分

	選修
	設計史
	2
	
	
	
	
	
	擬認定　　學分

	
	創意思考
	2
	
	
	
	
	
	擬認定　　學分

	【繪畫表現能力】最低需修習學分數8學分

	必修
	設計素描
	3
	
	
	
	
	
	擬認定　　學分

	選修
	表現技法
	2
	
	
	
	
	
	擬認定　　學分

	
	繪畫-油畫
	1
	
	
	
	
	
	擬認定　　學分

	
	多媒材素描
	3
	
	
	
	
	
	擬認定　　學分

	【立體造形能力】最低需修習學分數8學分

	必修
	產品設計
	4
	
	
	
	
	
	擬認定　　學分

	
	基礎圖學
	2
	
	
	
	
	
	擬認定　　學分

	選修
	陶瓷技術
	3
	
	
	
	
	
	擬認定　　學分

	
	產品造型學
	3
	
	
	
	
	
	擬認定　　學分

	【數位設計能力】最低需修習學分數6學分

	必修
	數位影像處理
	3
	
	
	
	
	
	擬認定　　學分

	
	數位設計基礎
	2
	
	
	
	
	
	擬認定　　學分

	選修
	電腦輔助設計
	2
	
	
	
	
	
	擬認定　　學分

	
	多媒體應用
	3
	
	
	
	
	
	擬認定​​​____學分

	
	電腦3D模型
	2
	
	
	
	
	
	擬認定____學分

	【立體實作能力】最低需修習學分數6學分

	必修
	木器製造
	3
	
	
	
	
	
	擬認定　　學分

	
	模型製作
	3
	
	
	
	
	
	擬認定　　學分

	選修
	木竹工藝設計
	2
	
	
	
	
	
	擬認定____學分

	【職業倫理與態度】最低需修習學分數2學分

	必修
	職業倫理
	2
	
	
	
	
	
	擬認定　　學分

	其他課程設計相關說明
1. 師資培育之大學規劃科目須依據「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內涵訂定。

2. 本表要求應修畢最低總學分數38學分（含設計群共同課程最低學分數16學分），主修群及群加專長課程之最低學分數請依照各課程類別最低學分數規定進行規劃。

3. 若持有勞動部「家具木工」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含）以上者，可採計為「立體實作能力」中一門科目。

4. 若持有勞動部「陶瓷－石膏模」或「陶瓷手拉坏」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含）以上者，擇一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可採計為「立體實作能力」中一門科目。

5. 若持有勞動部「金銀珠寶飾品加工」技術士技能檢定證照乙級（含）以上者，可採計為「立體實作能力」中一門科目。

6. 依「技術及職業教育法」第24條第2項規定，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群科師資職前教育課程應包括18小時之業界實習。

	★附註
1、 請勿自行修改認證科目。
2、 請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及相關規定辦理。
(1) 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應列入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不得列為專門課程科
    目，且依師資生擬登記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分別授課。 
(2) 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以不得相同或相似為原則，並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3) 專門科目中不含各科目或各科別相關教材教法科目，亦不包含普通科目或通識課程。
3、 修習科目名稱與報教育部課程名稱不符者，請於審核欄加註採認。
4、 加科及加階段者，提列二所以上大學相關學歷或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之科目及學分，應於「學分認定
    欄」詳填；除註明提列科目名稱外併同註明修習學校名稱。
五、本任教科別之科目、學分由工業科技教育學系制訂、審核。


附註：
一、請勿自行修改實習科目。
二、請依本校培育中等學校各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門課程科目及學分一覽表及相關規定辦理。

（一）分科/分領域教材教法及分科/分領域教學實習應列入教育專業課程科目，不得列為專門課程科目，且應依師資生擬登記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分別授課。 

（二）專門課程科目與教育專業課程科目名稱以不得相同或相似為原則，並不得重複採計學分。 

（三）專門科目中不含各科目或各科別相關教材教法科目，亦不包含普通科目或通識課程。
三、修習科目名稱與報教育部課程名稱不符者，請於審核欄加註採認。
四、加科及加階段者，提列二所以上大學相關學歷或教師在職進修學分班之科目及學分，應於「學分認定欄」詳填；除註明提列科目名稱外併同註明修習學校名稱。

五、本任教科別之科目、學分由工業科技與教育學系制訂、審核。
